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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限公司
校准合同书


        甲    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  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4年 7月 1 日-10月30日         
签订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方（甲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赵月强        项目联系人：      宋立冬              
邮政编码:  130000      电　　话:　18004425122             传　　真:     /     　
电子信箱：    songlidong@bjghrc.com    

受托方（乙方）：           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宝街1677号                     
法定代表人：    尚航帆       联系方式 ：        15840149991                      
通讯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宝街167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9MA173W0H8P 电　　话：      15840149991                
传　真：       /           电子信箱：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做好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工作，确保单位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由甲方委托，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的计量器具的校准、检测工作。双方就校准、检测工作达成如下约定：
第一条 服务内容	
1、服务内容：测试仪器检验、检测、测试、校准；
第二条 合同方式（需定其中第   1  项）
■ 1、固定数量合同：在正常检测、校准服务期限内完成一定数量检测、计量服务的合同（数量按校准计量器具清单）。如超过合同约定检测数量另做增量单。
 2、固定期限合同：在一定周期内按照甲方要求分批次完成。
期限为：2024年 7月 1 日至2024年 10月30 日。
 3、固定总价合同：乙方为甲方提供校准、检测服务，在正常检测、校准一定数量达到合同约定价格后，合同自动履行完毕。总价为：3965元。
增量单确认和计算：超出本协议《校准计量器具清单》外的增加的校准、检测计量器具，应列入《检测设备增量单》。
第三条 校准、检测方法
乙方依据国家、地方和行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进行校准、检测工作。
第四条 校准 、检测方式
1、甲方可选择将仪器设备送到乙方指定地点进行校准，也可委托乙方工作人员到甲方指定地点完成校准、检测工作，若需到甲方现场服务，甲方负责提供场地并保证工作条件；
2、甲方应提供校准、检测所需的技术资料、图纸及辅助材料，并配合乙方的校准、检测工作；
3、乙方负责制定技术方案，提供校准、检测计量器具的标准器，并对所校准、检测的计量器具出具校准证书。
第五条 检测、校准样品处置方式
在校准、检测过程中，对有损坏的样品经负责人分析损坏原因后，如乙方原因，按现值赔偿；如设备原因或不符合计量校准要求，甲方承担。
第六条 服务时限及质量要求
1、正常校准、检测服务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特殊仪器按有关规定特殊办理；如对服务时限有特别要求的，甲方可与乙方具体商定服务时限；
2、校准、检测工作和服务质量应满足国家有关规定和乙方质量体系文件的要求；
3、对校准、检测过程中需要调试的计量器具，应通过调试等措施使被校准、检测计量器具恢复功能，但有特殊限制的设备除外；
4、甲方在接收已完成校准的计量器具的同时，应认真检查被校准计量器具的状态，并应在校准、检测工作完成五个工作日内确认计量器具完好，逾期视为计量器具完好。
第七条、校准证书和检测报告的交付方式
乙方完成校准、检测证书以快递方式交付甲方或当面交付，当面交付需签署确认单。
第八条、收费标准及方式、时间：
    1、委托校准、检测的计量器具及价格详见附表《校准计量器具清单》；
    2、本协议《校准计量器具清单》中已有项目及单价，按原单价计算；超出《校准计量器具清单》在项目按吉省价收联[2010]43号《吉林省计量检定收费标准》计算。
    3、服务费支付时间及方式：
    3.1合同方式为固定数量合同的，校准、检测工作完成，甲方全额支付乙方校准费用。乙方交付校准、检测证书时按数量计算服务费。
    3.2合同方式为固定期限合同的，校准、检测工作完成一批次结算一次。
    3.3合同方式为固定总价合同的，按完成校准、检测服务数量和收费标准计算达到固定总价后，合同履行完毕。
    4、有增量单的，除本合同约定的校准、检测费外另行支付增量单价款，计算方式按本条2项。
5、甲方确认完毕计量器具状态完好后，将约定支付款项汇至如下乙方账户：
   单位名称：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220109MA173W0H8P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宝街1677号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经开支行
   开户账号：581090100100093444
    第九条 包装、运输及接收
1、甲方可将需要校准的计量器具包装完好运至乙方指定地点，因运输途中人为损坏或意外造成的需校准的计量器具损坏的，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乙方也可接受甲方的委托，负责计量器具的包装和运输，具体事宜双方协商确定，
2、若甲方将需服务的设备送到乙方指定地点进行校准、检测服务的，甲方承担所需校准、检测服务的设备拆卸、送检和安装；
3、若甲方委托乙方到甲方现场对所需校准、检测服务的设备拆卸、送检和安装的，乙方另行收取拆卸和安装费用。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1、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未经双方书面确认，任何一方不得自行变更或修改本合同，修改的无效。
2、由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共同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
3、本合同内容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时,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变更合同文本。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1、因乙方违章作业或因甲方违约而造成对方蒙受的各种损失，违约一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额部分的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
2、双方对于合同出现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住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二条、保密要求
乙方负责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计量器具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图纸，并承诺对涉及甲方的所有商业秘密或技术手段予以保密。
第十三条  其它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合同的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单位名称：
	乙方（盖章）： 
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image: 财务章]限公司

	甲方代表：
[bookmark: _GoBack]联系方式：      
	乙方代表：
联系方式：




	
附表：
	
	
	
	
	
	

	校准计量器具清单


	其他约定事项：
合计：
	单位全称：东测检测技术（吉林省）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经开支行

	
	帐号：581090100100093444

	
	付款方式：☑汇款  □汇票  □支票  □现金

	
	汇款方式：□财政收据    ☑税务发票

	甲方代表签字或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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